
契約條款附件一

組別 項次 品名 計價單位 訂購金額計算方式

1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定點

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月流量

上限50GB，年租

每一站點年

租費
站點數X契約單價

2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定點

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月流量

上限50GB，月租（租期3個月以上）

每一站點月

租費

站點數與租期乘積之加

總X契約單價(註)

3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定點

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月流量

上限100GB，年租

每一站點年

租費
站點數X契約單價

4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定點

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月流量

上限100GB，月租（租期3個月以上）

每一站點月

租費

站點數與租期乘積之加

總X契約單價(註)

5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定點

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流量加購

10GB（年租或月租方案之訂購或使用單

位始得下單）

加購數 加購數X契約單價

6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移動

至定點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

月流量上限50GB，年租

每一站點年

租費
站點數X契約單價

7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移動

至定點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

月流量上限50GB，月租（租期3個月以

上）

每一站點月

租費

站點數與租期乘積之加

總X契約單價(註)

8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移動

至定點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

月流量上限100GB，年租

每一站點年

租費
站點數X契約單價

9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移動

至定點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每

月流量上限100GB，月租（租期3個月以

上）

每一站點月

租費

站點數與租期乘積之加

總X契約單價(註)

10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OneWeb衛星，移動

至定點使用，最佳速率100/20 Mbps，流

量加購10GB（年租或月租方案之訂購或

使用單位始得下單）

加購數 加購數X契約單價

11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SES衛星，定點使用

，最佳速率15/15 Mbps，年租

每一站點年

租費
站點數X契約單價

12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SES衛星，定點使用

，最佳速率15/15 Mbps，月租（租期3個

月以上）

每一站點月

租費

站點數與租期乘積之加

總X契約單價(註)

招標案號:LP5-114070

115年度政府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及維運服務案採購項目表

第一組:衛星站點

維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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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計價單位 訂購金額計算方式

招標案號:LP5-114070

115年度政府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及維運服務案採購項目表

1 維運加值項目：備品管理
每一備品年

管理費
備品管理數X契約單價

2 維運加值項目：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每一場次費

用
次數X契約單價

3 維運加值項目：小規模情境演練
每一場次費

用
次數X契約單價

第二組:維運加值

項目

註:囿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設計，訂購機關下訂第一組第2項、第4項、第7項、第9項或第12項時，

請將站點數及租期相乘後之加總數值輸入下訂數量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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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政府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及維運服務案 

採購規範 

壹、專案概述 

一、 專案目的 

為強化政府指揮體系於緊急應變情境下之通訊韌性，數位發展部

（下稱數發部）已於113年底完成指揮體系重要節點之非同步衛星應變

網路布建。為持續維持政府非同步衛星網路之運作，本採購案將採共同

供應契約方式，委託衛星服務代理商提供「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服務」，

以大量採購模式降低行政成本，俾利各訂購機關（構）得以優惠價格使

用衛星通訊服務，並藉由集中委辦機制，有效提升政府非同步衛星網路

管理效率。 

二、 專案期程及經費 

（一） 本專案計畫採購非同步衛星站點之衛星通訊服務，預算總金額為新臺

幣４億元整。 

（二） 本案決標方式為單價決標，以期滿日或累計訂購總金額達預算總金

額屆至者為契約終止日。本契約為開口契約，並以共同供應契約方

式辦理採購，適用機關（構）為包含中央政府各機關、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等暨所屬（轄）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單位及

直轄市、各縣（市）議會，以及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接受前述

機關補助之法人或團體。由適用機關逕行下單及支付相關費用予立約

商。 

（三） 本專案契約期間（即訂購期間）自政府電子採購網公告日起，至115

年12月31日止。惟立約商所提供各項服務之履約期限，最長至116年6

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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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案現況 

一、 系統架構說明 

本專案提供之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服務，包含Eutelsat OneWeb低軌衛

星系統 及SES中軌衛星等二套已於我國提供商用服務之衛星系統，並依站

點服務模式區分為以下二類（詳下圖）： 

（一） 衛星終端設備站點（Hot Spot）：將衛星終端設備之訊號轉換為Wi-

Fi熱點，供使用者上網服務，涵蓋範圍相對有限。 

（二） 基地臺衛星後傳鏈路（Backhaul）站點：將4G/5G基地臺連接衛星終

端設備，並由基地臺向使用者發射訊號。此類站點可提供語音電話、

災防告警服務（PWS）、4G/5G行動上網等服務，涵蓋範圍較廣。 

 

二、 主要工作項目 

（一）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提供衛星數據通訊服務、連線狀況統計、技術支

援、服務異常處理、回饋問卷發放及蒐整等事項；並於災害或緊急事

件發生時，配合啟動應變機制，確保衛星通訊頻寬調派及掌握衛星設

備使用情形。 

（二） 維運加值項目：提供備品管理、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小規模情境

演練等服務。 

（三） 專案維運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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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案服務需求 

立約商須提供Eutelsat OneWeb低軌衛星系統及SES中軌衛星系統之通訊、維

運及相關加值服務。服務需求分述如下： 

項目 功能 功能描述 

一 衛星站點維運服務 (一)  衛星數據通訊服務：提供陸上衛星站點，於靜止時具衛星通信

能力，並包含服務開通及設定、固定IP等。至少須提供以下規

格供訂購機關（構）選擇： 

衛星 類型 
最佳速率 

(下行/上行Mbps) 

每月流量 

(GB) 
租期 

Eutelsat 

OneWeb 

低軌衛星 

定點使用 
100/20 

50 
年租 

月租 

100 
年租 

月租 

100/20 10 加購 

移動至 

定點使用 

100/20 

50 
年租 

月租 

100 
年租 

月租 

100/20 10 加購 

SES  

中軌衛星 
定點使用 15/15 無上限 

年租 

月租 

1. 立約商應於每月流量使用達50%、80%及90%時，通知訂

購機關（購）及使用單位。每月未使用完畢之流量，不得

遞延至次月使用。 

2. 「月租」方案之租期為３（含）個月以上。 

3. 「加購」方案係供年租或月租方案之訂購機關（購）或使

用單位，於每月流量達上限時，額外購置流量之服務。加

購之流量僅供當月份使用，不得遞延至次月。 

4. 本採購規範所稱「使用單位」，係指實際運用衛星站點服

務之單位。訂購機關（構）應提供各站點使用單位之聯絡

人姓名、電子郵件及電話等資訊予立約商；倘訂購機關

（構）未提供前揭資訊，則使用單位視為訂購機關（構）

本身。 

(二) 連線狀況統計：每月提供衛星站點使用流量、服務可用性統

計、服務異常處理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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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支援：提供全天候客服團隊，協助訂購機關（構）及衛星

站點使用單位諮詢、操作及問題排解，客服方式至少包含電話

及電子郵件。 

1. 電話客服需提供留言回覆功能；工作日須於4小時內回復，

非工作日須於8小時內回復。 

2. 電子郵件自寄達（以立約商伺服器時戳為準）後，工作日

須於4小時內回復，非工作日須於8小時內回復。 

(四) 服務異常處理：接獲訂購機關（構）或衛星站點使用單位通知

服務異常後，應於次日起20個工作日內恢復通訊服務。 

1. 無法於異常通知次日起10個工作日內恢復者，立約商應於

異常通知次日起12個工作日內，派員至現場檢查衛星設備

運作情形。 

2. 經現場確認衛星相關設備需進一步檢測者，立約商經使用

單位同意後，得將故障設備拆卸攜回測試。 

3. 立約商如評估站點衛星訊號因環境遮蔽致連線品質不佳，

或衛星終端設備需向國際衛星服務提供者（ Eutelsat 

OneWeb、SES）申請進階檢測、修復者，應檢具相關佐

證資料，經使用單位或訂購機關（構）同意後，得展延本

項服務異常處理期限。 

4. 立約商如因站點地理位置、天候或其他足以影響異常修復

進度之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依限恢復通訊者，得請求使

用單位同意展延本項服務異常處理期限。 

(五) 回饋問卷：針對購置「年租」方案之站點，依訂購機關（構）

需求，向各站點使用單位發放問卷，並依問卷結果進行整理與

分析，作為持續改善服務品質之依據。 

1. Hot Spot 站點架構：每年至多發放2次問卷，問卷內容應

包含網速測試及應用服務使用情形。 

2. Backhaul站點架構：每年至多發放1次問卷，問卷內容應

包含網速測試及行動通信語音電話測試。 

3. 立約商應依訂購機關（構）同意之問卷內容及發送時間，

發放問卷予站點使用單位，並促請其填報回饋資料。 

4. 於發放問卷次月之專案月報中提出「回饋問卷成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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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包括問卷執行情形、回收率、發現問題及改善

規劃等。 

5. 經訂購機關（構）同意，本項服務得不予辦理。 

(六) 災時緊急應變機制：災害或緊急事件發生時，配合訂購機關

（構）啟動應變機制，確保衛星站點通訊頻寬及服務持續。並

協助訂購機關（構）調派及掌握衛星設備使用情形，以支援緊

急通訊需求。 

二、維運加值項目 

(一) 備品管理 本項服務係供「年租」衛星站點維運服務之訂購機關（購）或使用

單位選購，由立約商辦理年度衛星終端設備備品之儲存、管理及調

度作業。其內容如下： 

1. 儲存並管理各訂購機關（構）自備之衛星終端設備備品，確保備

品狀態良好且可隨時調用；備品儲存地點應經訂購機關（構）確

認。 

2. 訂購機關（構）購置維運服務站點之衛星設備，經檢測確認需付

費維修者，立約商經訂購機關（構）同意後，應運送狀態良好之

備品至原站點位置，並完成設備安裝與通訊服務測試。 

3. 每月提供「備品管理報告」，內容包含備品清冊之存放地點、使

用及調度情形等。 

(二) 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

練 

本項服務係供「年租」及「月租」衛星站點維運服務之訂購機關

（購）或使用單位選購，由立約商辦理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協

助站點使用單位瞭解衛星設備操作及維運配合事項。其內容如下： 

1. 向衛星站點使用單位說明維運配合事項，包括立約商技術支援、

服務異常通報及處理等程序。 

2. 進行衛星設備實機操作教育訓練，確保衛星站點使用單位相關人

員熟悉設備功能與災時應變方式。 

3. 每場次課程可提供100人參與，授課時間至少120分鐘，授課內

容由立約商擬訂，並經訂購機關（構）確認後實施。 

4. 說明會所需場地、教材及相關設備由立約商提供及布置，並應視

訂購機關（構）需求提供線上同步參與機制。 

5. 說明會後，提供電子版訓練證明予受訓人員，並於次月之專案月

報中提出「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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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參訓人數、學員回饋等。 

(三) 小規模情境演練 本項服務係供「年租」及「月租」衛星站點維運服務之訂購機關

（購）或使用單位選購，由立約商協助訂購機關（構）規劃並協調

衛星站點使用單位（10個站點以內），模擬天災或灰色地帶等情

境，驗證衛星通訊於緊急狀況下之應變應用與連線能力。其內容如

下： 

1. 依訂購機關（構）之指導，協調衛星站點使用單位參與演練，並

提交「演練規劃書」，內容應包含演練情境、參與單位（站

點）、測試項目、時間安排及執行方式等。 

2. 依訂購機關（構）同意之規劃內容，確保演練站點衛星通訊頻寬

及服務持續，並與參與單位共同實際執行衛星站點連線測試。 

3. 演練結束後，於次月之專案月報中提出「演練檢討報告」，內容

包括演練執行情形、發現問題及改善建議等，作為後續精進及教

育訓練參考。 

三 專案維運及管理 (一) 立約商應設置專案團隊，至少包含專案經理1人及專案聯絡人1

人；各成員均須配有代理人。 

(二) 專案團隊成員於到任前，應簽署「保密同意書」（格式如契約

條款附件二~二），以確保本案相關資料及作業之機密性。 

(三) 專案團隊成員之任用須經數發部核准，並提交團隊名冊（格式

如契約條款附件二~三）、成員學經歷資料及保密同意書等供

數發部審查。 

(四) 若需異動專案團隊成員，應於異動前10個工作日，檢附異動原

因、更新團隊名冊、新成員學經歷資料及保密同意書等函請數

發部同意。 

(五) 執行本案之專案成員不得為陸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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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履約程序、交付項目 

項次 履約程序/交付項目 履約/交付期限 履約/交付需求 

一 專案團隊成員名冊、

成員學經歷資料及保

密同意書 

決標日次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交

付數發部 

若需異動專案團隊成員，應於異

動前10個工作日更新本項文件。 

二 專案工作計畫書 決標日次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交

付數發部 

「專案工作計畫書」內容包含但

不限於以下項目： 

(一) 專案團隊分工及職掌 

(二) 專案工作項目及辦理時程 

(三) 專案月報格式 

(四) 專案管理與監控 

(五) 確認與驗收 

三 專案會議 由訂購機關（構）指定 專案會議時間、地點、出席人員

由訂購機關（構）指定辦理（如

專案月會、季會）。 

四 衛星數據通訊服開通 原已開通服務之站點，於訂購

機關（構）下訂後，依訂購機

關（構）指定之日期提供服

務，並起算維運服務時間。 

其餘站點，低軌衛星服務於訂

購機關（構）下訂次工作日起

15個工作日內、中軌衛星服務

於訂購機關（構）下訂次工作

日起30個工作日內開通服務，

並依訂購機關（構）指定之日

期提供服務，且起算維運服務

時間。 

依訂購機關（構）下訂方案，開

通衛星站點服務。 

五 備品管理 於訂購機關（構）下訂後，依

訂購機關（構）指定之起始日

期提供1年度服務。 

配合訂購機關（構）需求，辦理

衛星終端設備備品之儲存、管理

及調度作業。 

六 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 由訂購機關（構）指定。 配合訂購機關（構）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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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七 小規模情境演練 由訂購機關（構）指定。 配合訂購機關（構）規劃，協調

衛星站點使用單位，辦理小規模

情境演練。 

八 專案月報、結案報告 次月15日交付專案月報；履約

期限結束後次月15日交付結案

報告。 

(一) 專案月報內容應包含但不限

於： 

1. 每個維運站點之連線狀況

統計 

2. 每個維運站點之服務水準

及罰則統計情形 

3. 「回饋問卷成果報告」

（於發放問卷次月之專案

月報提交） 

4. 備品管理報告（如訂購機

關下訂「備品管理」項

目，方須提交） 

5. 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練成

果報告（如訂購機關下訂

「維運說明會暨教育訓

練」項目，方須提交） 

6. 演練檢討報告（如訂購機

關下訂「小規模情境演

練」項目，方須提交） 

(二) 結案報告（統整維運期間全部

月報內容） 

九 每半年帳單 115年7月底、116年1月底及7

月底前 

(一) 立約商須統計訂購機關（構）

每半年應支付之衛星通訊等費

用，並於115年7月底、116年

1月底及7月底前發送半年帳

單通知訂購機關（構）查驗或

驗收。 

(二) 訂購機關須於10個工作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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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查驗或驗收程序，查驗或

驗收結果符合契約需求後通知

立約商提出請款單據（如逾期

未回覆視同查驗通過，立約商

可逕行提出請款單據），接到

立約商請款單據後30工作日

內完成付款。 

(三) 所有履約項目費用均含營業

稅。 

(四) 立約商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

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 

十 其他 無 本案所稱「通知」、「回復」，

係由訂購機關（構）與立約商雙

方協議的通知方式，可採電子郵

件、書面或其他指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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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服務水準及罰則 

編號 服務指標名稱 計算/分析方法 及格值 統計週期 罰則 

一 衛星通訊服務

可用性 

服務可用性=[1-當

期服務異常分鐘數

加總 / (60*24*當期

日數)] * 100%。 

前揭異常分鐘數，

係指因可歸責於立

約商之事由所致之

服務中斷或異常期

間。 

立約商如認該異常

非屬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應提出相關

佐證資料，經訂購

機關（構）同意

後，得自異常分鐘

數中扣除。 

網路正常可用率不得低於

95%。 

每月 每低於服務

可 用 性 1%

（不足1%以 

1% 計），計

罰1點 

二 技術支援客服

電話及電郵服

務品質 

回覆留言時間 工作日應於 4 小時內回

復，非工作日應於 8 小時

內回復 

每月 未於時限內

回覆，每次

計罰 1點 

三 服務異常修復 恢復衛星通訊服務

時間 

(一) 衛星站點異常經通知

後，無法於異常通知

次日起10個工作日

內恢復者，立約商應

於異常通知次日起

12個工作日內，派

員至現場檢查衛星設

備運作情形。 

(二) 衛星站點異常經通知

後，應於次日起20

每月 每逾1日，計

罰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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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日內恢復通訊

服務。 

(三) 經使用單位或訂購機

關（構）同意者，得

展延本項服務異常處

理期限。 

四 交付項目/文件

期程 

詳「肆、履約程

序、交付項目」 

應依約定如期交付相關事

項及文件（特殊情況經訂

購機關同意延長除外） 

 每逾1日未交

付，計罰1點 

五 資通安全  應依電信管理法第15條

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規

定，處理資通安全相關事

宜，確保提供之衛星通訊

服務安全 

  

 立約商如違反本採購規範其他事項，每次計罰1點。 

 每1點計罰新臺幣1,000元整，由訂購機關（構）依專案月報內「服務水準及罰則統計

情形」進行計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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